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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  正   案   文  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〆 行 政 院 、 內 政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高 雄

縣 政 府 、 屏 東 縣 政 府  

貳 、 案 由 〆 行 政 院 未 善 盡 監 督 責 任 ， 任 令 所 屬 經 濟 部 、 內 政 部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與 農 業 委 員 會 各

自 為 政 々 經 濟 部 欠 缺 政 府 團 隊 觀 念 ， 對 於 涉 及 自 來 水 水 源 保 護 之 政 策 ， 竟 與 行 政

院 立 場 相 左 ， 且 於 行 政 院 通 過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後 ， 方 有 意 修 改 自 來

水 法 ， 致 使 養 豬 戶 是 否 續 養 無 所 適 從 ， 其 與 內 政 部 先 後 主 管 自 來 水 法 ， 明 知 台 灣

省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財 政 困 難 無 法 落 實 執 行 ， 並 未 積 極 尋 求 解 決 對 策 々 又 內 政

部 以 公 告 逾 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暨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有 關 強 制 禁 養 豬 隻 之 規

定 ， 且 怠 與 高 雄 縣 政 府 與 屏 東 縣 政 府 積 極 籌 劃 爭 取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々 加 以 行

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回 覆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之 語 意 不 清 且 對 外 之 說 明 反 覆 不 定 。 此 外 ， 本

院 自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巡 察 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及 養 豬 離 牧 政 策 等

業 務 」 迄 今 ， 已 屆 一 年 ， 關 於 輔 導 養 豬 戶 轉 業 與 合 理 利 用 農 地 之 重 要 工 作 ， 行 政

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均 無 具 體 成 效 ， 坐 令 養 豬 戶 四 處 陳 情 ， 面 臨 生 計 之 不 確 定 ， 上 開 機

關 均 顯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〆  

一 、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有 感 於 高 屏 地 區 百 萬 居 民 受 自 來 水 水 質 不 佳 之 苦 已 十 餘 年 ， 於 兼 顧 養

豬 戶 權 益 與 水 質 提 昇 之 前 提 下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推 動 水 源 區 養 豬 戶 拆 除 補 償 ， 惟 經 濟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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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利 處 主 管 自 來 水 事 業 ， 竟 欠 缺 政 府 團 隊 觀 念 ， 對 於 涉 及 自 來 水 水 源 保 護 之 政 策 ， 卻 與

行 政 院 立 場 相 左 ， 致 使 養 豬 戶 無 所 適 從 ， 嚴 重 損 及 政 府 形 象 ， 核 有 違 失 〆  

（ 一 ）  查 高 屏 地 區 百 萬 居 民 受 自 來 水 水 質 不 佳 ， 致 買 水 度 日 之 苦 已 十 餘 年 ， 環 保 署 有

感 於 此 ， 乃 於 兼 顧 養 豬 戶 權 益 與 水 質 提 昇 之 前 提 下 ， 推 動 水 源 區 養 豬 戶 拆 除 補

償 ， 惟 因 養 豬 業 為 高 屏 地 區 農 村 主 要 產 業 ， 以 八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為 例 ， 當 年 台 灣

地 區 豬 肉 生 產 總 值 達 八 九 ○ 億 ， 且 每 年 有 六 百 萬 頭 豬 外 銷 日 本 ， 其 對 國 家 經 濟

與 農 村 尌 業 機 會 所 作 之 貢 獻 ， 有 目 共 睹 。 因 此 ，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【 下 稱 環 保

署 】 於 推 動 本 案 時 ， 不 免 發 生 爭 議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（ 二 ）  然 據 環 保 署 及 專 家 學 者 之 研 究 指 出 ， 養 豬 廢 水 與 生 活 污 水 中 之 「 氨 氮 」 排 入 水

源 後 ， 將 增 加 自 來 水 淨 水 處 理 時 所 需 之 加 氯 劑 量 ， 造 成 致 癌 物 質 │ 三 氯 甲 烷 之

數 量 增 加 ， 且 「 氨 氮 」 促 成 藻 類 大 量 繁 殖 ， 加 速 水 庫 優 養 化 。 尤 以 高 屏 溪 自 來

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於 七 十 六 年 公 告 後 ， 高 屏 溪 流 域 養 豬 頭 數 由 一 ○ ○ 萬 頭

增 至 二 ○ ○ 萬 頭 ， 且 環 保 署 調 查 養 豬 戶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之 開 機 率 僅 四 成 ， 顯 見 並

非 全 數 養 豬 戶 均 按 規 定 處 理 畜 牧 廢 水 。  

（ 三 ）  另 據 環 保 署 八 十 六 年 之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以 「 氨 氮 」 作 為 污 染 指 標 ， 高 屏 溪 畜 牧

廢 水 所 占 之 污 染 量 為 七 十 七 ％ ， 再 據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處 【 以 下 簡 稱 前 省

環 保 處 】 八 十 七 年 度 研 究 計 畫 資 料 顯 示 ， 養 豬 廢 水 水 質 中 懸 浮 固 體 （ Ｓ Ｓ ） 約

為 六 、 Ｏ Ｏ Ｏ 毫 克 ／ 公 升 ， 生 化 需 氧 量 （ Ｂ Ｏ Ｄ ） 約 為 三 、 Ｏ Ｏ Ｏ 至 四 、 Ｏ 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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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 毫 克 ／ 公 升 ， 化 學 需 氧 量 （ Ｃ Ｏ Ｄ ） 約 為 八 、 Ｏ Ｏ Ｏ 至 九 、 Ｏ Ｏ Ｏ 毫 克 ／ 公

升 ， 總 磷 （ Ｔ Ｐ ） 約 為 一 八 Ｏ 至 四 Ｏ Ｏ 毫 克 ／ 公 升 ， 總 氮 （ Ｔ Ｎ ） 約 為 七 Ｏ Ｏ

至 一 、 五 Ｏ Ｏ 毫 克 ／ 公 升 ， 均 對 高 屏 溪 水 質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 
（ 四 ）  為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， 關 於 家 庭 污 水 部 分 ， 內 政 部 已 依 下 水 道 法 ， 推 動 下 水 道 建 設

， 至 於 養 豬 廢 水 「 氨 氮 」 部 分 ， 由 於 氮 之 去 除 處 理 技 術 較 為 複 雜 且 成 本 高 ， 並

非 一 般 養 豬 戶 所 能 負 擔 ， 加 以 我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（ WTO ） 為 國 家 既 定 政 策

， 屆 時 因 豬 肉 開 放 進 口 勢 將 對 國 內 養 豬 業 造 成 衝 擊 。 是 以 ， 環 保 署 為 顧 及 高 屏

溪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、 保 障 民 眾 飲 用 水 之 安 全 並 兼 顧 養 豬 戶 權 益 ， 以 追 求 養 豬 業

者 與 高 屏 地 區 自 來 水 用 戶 之 雙 贏 ， 乃 決 定 修 正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公 布 之 飲 用

水 管 理 條 例 ， 且 立 法 院 於 審 核 該 條 例 修 正 案 之 同 時 ， 適 逢 立 法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五

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第 三 會 期 第 二 十 七 次 會 議 ， 審 查 「 口 蹄 疫 危 機 處 理 特 別 預 算 案

」 ， 會 中 決 議 〆 「 水 源 區 之 養 豬 事 業 ， 應 由 農 委 會 等 單 位 ， 切 實 查 核 其 轉 業 或 遷

建 計 畫 並 督 導 其 執 行 ， 又 為 配 合 保 護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， 應 優 先 削 減 高 屏 溪 等 自 來

水 取 水 口 以 上 集 水 區 內 之 六 十 四 萬 頭 豬 隻 ， 並 訂 定 養 豬 戶 離 牧 補 償 標 準 ， 增 加 執

行 誘 因 ， 另 依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第 五 條 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， 對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養 豬

戶 ， 認 定 有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， 應 強 制 停 養 」 。 爰 此 ， 農 委 會 與 環 保 署 遂 依

其 權 責 辦 理 後 續 事 宜 ， 其 中 環 保 署 於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一 日 提 出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

護 綱 要 計 畫 」 ， 經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核 定 實 施 ， 該 計 畫 預 計 執 行 完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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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其 水 質 改 善 效 益 （ 以 氨 氮 為 污 染 指 標 ） 為 氨 氮 可 由 四 ∙ 五 毫 克 ／ 公 升 降 至 一 ∙

一 毫 克 ／ 公 升 ， 改 善 率 為 七 十 六 ％ ， 氨 氮 削 減 量 由 二 一 八 二 公 斤 ／ 日 降 至 五 四 三

公 斤 ／ 日 ， 削 減 率 達 七 十 五 ％ 。 該 計 畫 經 核 定 後 ， 環 保 署 依 據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

十 一 日 新 修 正 公 布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第 五 條 規 定 （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區 內 不 得

以 營 利 為 目 的 飼 養 家 禽 家 畜 ） 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及 十 二 條 （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

量 保 護 區 內 禁 止 飼 養 家 禽 家 畜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） 之 規 定 辦 理 水 源 保 護 區

養 豬 戶 （ 場 ） 依 法 拆 除 補 償 ， 農 委 會 則 依 畜 牧 法 執 行 牧 場 登 記 ， 對 於 不 合 法 存

在 者 （ 含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既 有 及 經 禁 養 後 又 復 養 者 ） ， 以 畜 牧 法 查 處 ， 另 由 環 保

署 依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、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查 處 水 源 區 之 污 染 源 ， 以 及 由 經 濟 部 依 自

來 水 法 （ 該 法 已 由 內 政 部 委 託 經 濟 部 執 行 ） 之 規 定 ， 取 締 違 反 自 來 水 法 之 行 為

々 地 方 政 府 並 遵 照 行 政 院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台 八 十 九 環 二 二 七 三 六 號 核 定

函 之 指 示 組 成 聯 合 稽 查 取 締 小 組 專 責 取 締 污 染 行 為 。  

（ 五 ）  惟 因 部 分 養 豬 戶 多 次 向 環 保 署 陳 情 表 達 續 養 豬 隻 之 意 願 ， 以 及 提 出 自 來 水 法 執

行 上 之 疑 義 ， 該 署 遂 報 請 行 政 院 協 調 各 部 會 研 商 解 決 。  

（ 六 ）  案 經 行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陳 錦 煌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主 持 有 關 水 源 區 養 豬 戶 拆 遷

補 償 研 商 會 議 ， 作 成 結 論 略 以 〆 「 〄 〄 〄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及 自 來 水 法 台 灣 省

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之 規 定 ， 於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之 養 豬 行 為 為 貽 害 水 質 之

行 為 ， 為 違 反 自 來 水 法 之 行 為 ， 因 此 ， 除 係 於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設 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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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已 合 法 設 置 完 成 之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， 乃 因 法 律 修 正 而 予 以 拆 除 ， 屬 信 賴 利 益 保 護

之 補 償 外 ， 其 餘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之 拆 除 係 國 家 基 於 政 策 考 量 ， 為 減 少 人 民 損 失 ， 給

予 違 法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之 補 助 而 非 信 賴 利 益 之 補 償 。 」  
（ 七 ）  行 政 院 復 於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台 九 十 環 字 第 ○ 一 三 二 八 九 號 函 告 經 濟 部

、 環 保 署 等 機 關 略 以 〆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 — 高 屏 溪 、 淡 水 河 、 頭 前

溪 、 大 甲 溪 及 曾 文 溪 部 分 ，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之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應 一 律 依 法 拆 除 。 」  

（ 八 ）  惟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未 配 合 行 政 院 政 策 ， 對 於 環 保 署 反 對 水 源 區 續 養 豬 隻 之 意 見 ，

置 之 不 理 ， 竟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以 經 （ 九 ○ ） 水 利 字 第 ○ 九 ○ ○ 二 六 ○ 五 五

○ ○ 號 公 告 略 以 〆 「 下 列 工 廠 、 礦 場 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業 不 得 新 設 ， 但

無 廢 水 及 廢 水 處 理 符 合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放 流 水 標 準 者 ， 排 放 至 保 護

區 之 外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… 15 、 養 豬 業 … 」 ， 使 得 養 豬 戶 誤 解 於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

保 護 區 內 仍 可 繼 續 飼 養 豬 隻 。  

（ 九 ）  立 法 院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召 開 「 誰 來 救 救 五 大 流 域 養 豬 戶 公 聽 會 」 時 ， 該

處 吳 憲 雄 副 處 長 指 稱 〆 「 … 在 水 質 保 護 區 要 養 豬 ， 我 們 會 協 助 養 豬 戶 來 處 理 污 水

的 工 作 … 」 々 然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〆 「 自 來 水 事 業 對 其 水 源 之 保 護 ， 除 依 水 利

法 之 規 定 向 水 利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辦 理 外 ， 得 視 事 實 需 要 ， 申 請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

機 關 ， 劃 定 公 佈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， 禁 止 在 該 區 域 內 一 切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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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。 」 及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五 項 〆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區 及 飲 用 水 取

水 口 一 定 距 離 內 之 地 區 ， 於 公 告 後 原 有 建 築 物 及 土 地 使 用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

關 機 關 認 為 有 污 染 水 源 水 質 者 ， 得 通 知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拆 除 、

改 善 或 改 變 使 用 。 其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由 自 來 水 事 業 或 相 關 事 業 補 償 之 。 」 之 規 定

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及 高 屏 溪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區 內 ， 係 屬 強 制 禁

養 豬 隻 之 範 圍 。 爰 此 ， 經 濟 部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經 （ 九 ○ ） 水 利 字 第 ○ 九 ○ ○

二 六 ○ 五 五 ○ ○ 號 公 告 顯 然 違 反 上 開 法 令 關 於 水 源 區 內 強 制 禁 養 豬 隻 之 規 定

， 且 該 處 吳 憲 雄 副 處 長 在 立 法 院 之 發 言 ， 凸 顯 該 處 自 七 十 六 年 高 屏 溪 自 來 水 水

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劃 定 後 ， 未 協 助 養 豬 戶 處 理 好 污 水 ， 致 使 該 處 主 管 之 自 來 水

事 業 所 產 生 之 自 來 水 適 飲 性 不 佳 。  

（ 十 ）  綜 上 ， 環 保 署 推 動 水 源 保 護 區 禁 養 豬 隻 乃 基 於 減 少 水 源 污 染 並 維 護 全 體 國 民 飲 用

潔 淨 自 來 水 之 權 益 ， 必 頇 採 行 之 政 策 ， 主 辦 機 關 對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原 合 法 飼 養 豬 隻

者 予 以 補 償 々 對 不 合 法 者 予 以 補 助 ， 此 一 政 策 既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各 機 關 本 應 積 極

配 合 ， 然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身 為 行 政 院 團 隊 一 員 ， 且 為 自 來 水 事 業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卻 無

視 政 府 團 隊 合 作 之 重 要 ， 對 於 自 來 水 水 源 保 護 之 政 策 ， 卻 與 行 政 院 立 場 相 左 ， 致

使 養 豬 戶 無 所 適 從 ， 嚴 重 損 及 政 府 形 象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未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， 而 內 政 部 與 經 濟 部 先 後 主

管 自 來 水 法 ， 明 知 該 公 司 財 政 困 難 無 法 落 實 執 行 ， 亦 未 積 極 向 上 級 機 關 反 應 爭 取 預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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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編 列 或 修 正 窒 礙 難 行 之 法 條 ， 卻 由 環 保 署 主 動 制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

」 協 助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戶 拆 遷 補 償 作 業 ， 內 政 部 與 經 濟 部 難 卸 怠 失 之 責 〆  

查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〆 「 自 來 水 事 業 對 其 水 源 之 保 護 ， 除 依 水 利 法 之 規 定 向

水 利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辦 理 外 ， 得 視 事 實 需 要 ， 申 請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， 劃 定 公 佈

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， 禁 止 在 該 區 域 內 一 切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。 」 ， 同 法 第 十 二 條

規 定 〆 「 於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內 ， 原 有 建 築 物 及 土 地 使 用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

關 機 關 認 為 有 貽 害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者 ， 得 通 知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拆 除 、 改

善 或 改 變 使 用 。 其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由 自 來 水 事 業 補 償 之 。 」 々 次 按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第 五

條 第 五 項 亦 規 定 〆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區 及 飲 用 水 取 水 口 一 定 距 離 內 之 地 區 ， 於 公

告 後 原 有 建 築 物 及 土 地 使 用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認 為 有 污 染 水 源 水 質 者 ， 得

通 知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拆 除 、 改 善 或 改 變 使 用 。 其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由 自 來

水 事 業 或 相 關 事 業 補 償 之 。 」 準 此 ， 無 論 依 自 來 水 法 或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， 既 設

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有 貽 害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者 及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區 ， 及 飲

用 水 取 水 口 一 定 距 離 內 之 地 區 有 污 染 水 源 水 質 者 ， 得 通 知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於 一 定

期 間 內 拆 除 、 改 善 或 改 變 使 用 ， 其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均 應 由 自 來 水 事 業 補 償 之 ， 為 法 律 所

明 定 ， 惟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自 來 水 公 司 ） 卻 未 能 依 上 開 規 定 辦

理 ， 而 自 來 水 法 前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（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由 經 濟 部 承 接 主 管 ） 對 此 提 出 辯

解 略 以 〆 「 拆 除 、 改 善 、 改 變 水 源 區 原 有 建 築 物 、 土 地 使 用 ， 需 龐 大 費 用 ， 且 依 法 應

由 自 來 水 事 業 補 償 ， 茲 因 自 來 水 公 司 財 務 窘 困 ， 無 力 負 擔 ， 執 行 有 困 難 ， 故 仍 以 維 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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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源 區 內 居 民 原 有 建 築 及 土 地 使 用 為 原 則 ， 並 未 有 依 上 開 法 令 執 行 之 案 例 」 。 然 上 開

法 令 前 後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與 經 濟 部 既 知 財 務 窘 困 致 執 行 困 難 ， 卻 未 見 積 極 向 上 級 爭 取

預 算 之 編 列 々 復 對 主 管 法 令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， 亦 不 思 協 調 相 關 機 關 尋 求 改 進 對 策 ， 卻 由

環 保 署 迫 於 高 屏 溪 水 質 日 益 惡 化 之 燃 眉 之 急 ， 由 該 署 制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

計 畫 」 協 助 內 政 部 與 經 濟 部 執 行 。 反 之 ， 同 屬 自 來 水 事 業 之 台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對 於 翡

翠 水 庫 之 用 水 ， 卻 能 積 極 訂 定 以 自 來 水 費 附 徵 協 助 建 設 經 費 來 提 供 補 償 ， 相 形 之 下 ，

內 政 部 與 經 濟 部 對 於 該 部 主 管 之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， 長 期 未 於 高 屏 地 區 落 實 執

行 ， 且 未 協 調 相 關 機 關 尋 求 改 進 對 策 ， 難 辭 怠 忽 職 責 之 責 。  

三 、  內 政 部 公 告 高 屏 溪 水 系 水 源 、 水 質 、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， 並 明 訂 「 在 水 體 內 不 得 飼 養 家 禽

， 水 體  外 飼 養 或 放 牧 家 禽 、 家 畜 不 得 污 染 水 體 。 」 ， 有 違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暨 其 施 行

細 則 第 九 條 強 制 禁 養 豬 隻 之 規 定 ， 顯 有 失 當 ， 且 明 知 自 來 水 法 相 關 法 令 條 文 ， 模 糊 不

清 ， 卻 怠 於 修 法 ， 亦 有 違 失 〆  

（ 一 ） 按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明 文 規 定 〆 「 自 來 水 事 業 對 其 水 源 之 保 護 ， 除 依 水 利 法 之 規 定 向

水 利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辦 理 外 ， 得 視 事 實 需 要 ， 申 請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劃 定 公 布 水 質

水 量 保 護 區 域 ， 禁 止 在 該 區 域 內 一 切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。 」 ， 同 法 台 灣 省 施 行 細

則 第 九 條 復 規 定 〆 「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所 稱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如 左 〆 〄 〄 〄 七 、 飼 養

家 畜 、 家 禽 〄 〄 〄 十 一 、 其 他 足 以 貽 害 水 質 、 水 量 之 行 為 。 」 ， 故 凡 飼 養 家 禽 家 畜 ，

不 論 在 水 體 內 外 ， 亦 不 論 污 染 程 度 如 何 ， 皆 為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內 所 禁 止 之 行 為 ， 蓋 已

考 量 該 種 行 為 對 水 體 累 積 之 污 染 負 荷 ， 故 具 體 作 為 時 已 無 裁 量 空 間 。 然 查 內 政 部 營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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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竟 於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台 （ 七 六 ） 內 營 字 第 四 八 四 一 ○ 八 號 公 告 文 明 載 〆 「

在 水 體 內 不 得 飼 養 家 禽 ， 水 體 外 飼 養 或 放 牧 家 禽 、 家 畜 不 得 污 染 水 體 。 」 此 公 告 容 許

有 條 件 在 水 體 外 飼 養 家 禽 、 家 畜 ， 明 顯 違 反 上 開 法 令 規 定 ， 且 水 體 範 圍 隨 季 節 變 動 ，

造 成 執 法 認 定 不 易 ， 該 公 告 或 為 體 恤 民 情 民 生 ， 然 其 使 民 眾 認 為 只 要 將 養 豬 廢 水 處 理

使 符 合 放 流 水 標 準 ， 即 可 飼 養 或 放 牧 家 禽 、 家 畜 ， 然 因 養 豬 事 業 密 集 ， 加 以 部 分 民 眾

守 法 觀 念 淡 薄 ， 甚 且 部 分 業 者 僅 表 面 敷 衍 設 置 「 廢 水 處 理 設 施 」 ， 使 其 形 式 上 符 合 法

令 規 定 ， 惟 實 際 上 該 處 理 設 施 卻 常 未 開 機 ， 造 成 廢 水 未 經 處 理 而 違 法 排 放 ， 致 各 養 豬

戶 之 放 流 水 污 染 值 相 互 加 成 累 積 ， 並 與 工 廠 排 放 之 廢 水 結 合 產 生 不 明 性 質 之 廢 水 ， 此

可 由 環 保 署 於 八 十 五 年 八 月 五 日 出 席 行 政 院 政 務 會 談 時 ， 所 提 「 環 保 署 施 政 構 想 」 「

貳 、 二 、 （ 四 ） 當 前 環 保 問 題 」 指 出 〆 「 大 高 雄 地 區 主 要 水 源 的 高 屏 溪 水 質 呈 現 嚴 重 污

染 ， 其 所 有 污 染 源 （ 主 要 是 高 達 一 六 五 萬 頭 的 養 豬 ） 即 使 都 達 到 目 前 的 放 流 水 標 準 ，

所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仍 超 過 河 川 涵 容 能 力 的 二 倍 以 上 〄 〄 〄 」 等 語 ， 印 證 甚 明 。 前 揭 公 告

係 內 政 部 於 自 來 水 法 移 轉 主 管 機 關 為 經 濟 部 之 前 所 為 ， 該 部 營 建 署 未 能 審 慎 察 覺 相 關

法 令 條 文 並 尊 重 法 律 位 階 之 屬 性 ， 逕 擅 自 發 布 違 法 公 告 ， 尌 高 屏 溪 水 質 每 況 愈 下 與 養

豬 戶 無 所 適 從 等 情 ， 應 負 主 要 責 任 。  

（ 二 ） 復 查 內 政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派 員 參 加 本 院 舉 辦 之 「 巡 察 高 屏 溪 水

源 水 質 保 護 及 養 豬 離 牧 政 策 等 業 務 」 時 ， 雖 曾 多 次 提 及 略 以 〆 「 自 來 水 法 台 灣 省

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有 逾 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之 嫌 」 ， 惟 查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

區 係 於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告 ， 自 該 公 告 日 貣 ， 迄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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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日 核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止 ， 期 間 長 達 十 一 年 ， 內 政 部 如 認 為 上 開

施 行 細 則 確 實 逾 越 母 法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， 則 於 前 述 十 一 年 期 間 ， 自 有 充 裕 時 間 足

以 完 成 修 正 相 關 法 令 ， 然 內 政 部 不 思 此 途 ， 任 由 法 令 模 糊 地 帶 長 期 存 在 ， 該 部 怠

忽 職 責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 

四 、  內 政 部 及 高 雄 縣 政 府 與 屏 東 縣 政 府 對 於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， 未 能 積 極 籌 劃 爭 取 ， 任

由 生 活 污 水 未 經 處 理 長 期 污 染 高 屏 溪 水 質 ， 洵 屬 不 當 〆  
查 下 水 道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〆 「 為 促 進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及 指 定 地 區 下 水 道 之 建 設 與 管

理 ， 以 保 護 水 域 水 質 ， 特 制 定 本 法 。 」 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〆 「 本 法 第 一 條 所

稱 指 定 地 區 ， 指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以 外 之 左 列 地 區 〆 〄 〄 〄 二 、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

護 區 域 〄 〄 〄 」 ， 復 查 同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〆 「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︰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々 在

直 轄 巿 為 直 轄 巿 政 府 々 在 縣 （ 巿 ） 為 縣 （ 巿 ） 政 府 。 」 ，  同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〆 「 中

央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左 列 事 項 ︰ 一 、 下 水 道 發 展 政 策 、 方 案 之 訂 定 。 〄 〄 〄 三 、 直 轄 巿

、 縣 （ 巿 ） 下 水 道 系 統 發 展 計 畫 之 核 定 。 四 、 直 轄 巿 、 縣 （ 巿 ） 下 水 道 建 設 、 管 理

與 研 究 發 展 之 監 督 及 輔 導 。 〄 〄 〄 七 、 跨 越 直 轄 市 與 縣 （ 市 ） 或 二 縣 （ 市 ） 以 上 下

水 道 規 劃 、 建 設 及 管 理 之 協 調 。 八 、 其 他 有 關 全 國 性 下 水 道 事 宜 。 」 ， 同 法 第 六 條

規 定 〆 「 縣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左 列 事 項 〆 一 、 縣 下 水 道 建 設 之 規 畫 及 實 施 〄 〄 〄 」 。 綜 觀

上 述 法 條 ， 內 政 部 允 應 監 督 、 指 導 與 協 助 地 方 政 府 ， 而 地 方 政 府 亦 應 積 極 規 劃 爭 取

於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。 然 查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一

日 以 台 八 十 七 環 字 第 五 八 六 六 七 號 函 核 定 之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 │ 高 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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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 、 淡 水 河 、 頭 前 溪 、 大 甲 溪 及 曾 文 溪 部 分 」 表 三 顯 示 〆 「 高 屏 溪 生 活 污 水 生 化 需

氧 量 （ Ｂ Ｏ Ｄ ） 佔 五 十 二 〄 五 ％ ， 氨 氮 污 染 佔 十 一 〄 六 ％ ， 畜 牧 廢 水 生 化 需 氧 量 （  

Ｂ Ｏ Ｄ ） 佔 二 十 八 〄 八 ％ ， 氨 氮 污 染 佔 七 十 七 〄 三 ％ 」 ， 顯 然 生 活 污 水 與 畜 牧 廢 水

成 為 高 屏 溪 主 要 污 染 來 源 ， 內 政 部 若 能 及 早 主 動 監 督 、 指 導 高 雄 縣 、 屏 東 縣 政 府 ，

又 高 雄 、 屏 東 二 縣 政 府 若 能 積 極 規 劃 爭 取 及 早 編 列 預 算 ， 或 向 上 級 政 府 爭 取 經 費 補

助 ， 以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， 除 可 解 決 生 活 污 水 之 污 染 問 題 外 ， 畜 牧 業 僅 需 繳 交 下 水 道

使 用 費 ， 亦 可 接 管 使 用 污 水 下 水 道 ， （ 按 〆 畜 牧 廢 水 污 染 性 質 與 生 活 污 水 相 近 ） ， 較

每 一 養 豬 戶 均 設 立 污 水 處 理 廠 為 便 宜 ， 自 可 兼 顧 養 豬 事 業 與 環 境 保 護 。 然 查 下 水 道

法 自 七 十 三 年 公 布 迄 今 ， 已 逾 十 五 年 ， 高 屏 溪 流 域 下 水 道 家 戶 接 管 率 仍 為 零 （ 此 有

前 省 環 保 處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八 八 環 三 字 第 ○ 四 四 號 函 可 稽 ） ， 顯 見 內 政 部 及 高 雄

縣 與 屏 東 縣 政 府 對 於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， 未 能 積 極 籌 劃 爭 取 ， 任 由 生 活 污 水 未 經

處 理 長 期 污 染 高 屏 溪 水 質 ， 致 使 養 豬 戶 因 而 受 累 ， 該 等 機 關 均 不 無 怠 職 之 失 。  

五 、 環 保 署 執 行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之 對 外 策 說 明 反 覆 不 定 ， 加 以 經 濟 部 水 利 處

於 行 政 院 核 定 上 揭 綱 要 計 畫 後 ， 方 有 意 修 改 自 來 水 法 ， 兩 機 關 不 當 之 作 為 致 使 養 豬

戶 是 否 續 養 豬 隻 無 所 適 從 ， 均 不 無 疏 失 〆   

（ 一 ） 查 立 法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第 三 會 期 第 二 十 七 次 會 議 ， 審 查 「 口 蹄 疫

危 機 處 理 特 別 預 算 案 」 ， 會 中 決 議 〆 「 水 源 區 之 養 豬 事 業 ， 應 由 農 委 會 等 單 位 ， 切

實 查 核 其 轉 業 或 遷 建 計 畫 並 督 導 其 執 行 ， 又 為 配 合 保 護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， 應 優 先

削 減 高 屏 溪 等 自 來 水 取 水 口 以 上 集 水 區 內 之 六 十 四 萬 頭 豬 隻 ， 並 訂 定 養 豬 戶 離 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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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 償 標 準 ， 增 加 執 行 誘 因 ， 另 依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第 五 條 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， 對

水 源 保 護 區 內 養 豬 戶 ， 認 定 有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， 應 強 制 停 養 」 。  

（ 二 ） 復 查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〆 「 自 來 水 事 業 對 其 水 源 之 保 護 ， 除 依 水 利 法 之 規 定

向 水 利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辦 理 外 ， 得 視 事 實 需 要 ， 申 請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劃 定 公

布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， 禁 止 在 該 區 域 內 一 切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。 」 同 法 台 灣

省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復 規 定 〆 「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所 稱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如 左 〆 一

、 濫 伐 林 木 或 濫 墾 土 地 。 二 、 變 更 河 道 而 影 響 水 之 自 淨 能 力 。 三 、 挖 取 砂 石 。 四

、 排 放 超 過 規 定 標 準 之 工 礦 廢 水 。 五 、 排 放 超 過 規 定 標 準 之 家 庭 污 水 。  六 、 傾

倒 、 施 放 或 棄 置 垃 圾 、 灰 渣 、 污 泥 、 糞 尿 、 廢 油 、 廢 化 學 品 、 動 物 屍 骸 及 其 他 已

失 原 效 或 足 以 污 染 環 境 衛 生 之 固 體 或 液 狀 廢 棄 物 。 七 、 飼 養 家 畜 、 家 禽 。 八 、 在

取 水 地 點 游 泳 或 洗 滌 衣 物 。 九 、 噴 洒 農 藥 或 洗 刷 裝 置 農 藥 之 容 器 及 用 具 。 十 、 使

用 毒 品 捕 殺 水 生 物 。 十 一 、 其 他 足 以 貽 害 水 質 、 水 量 之 行 為 。 」 內 政 部 於 七 十 六

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台 （ 七 六 ） 內 營 字 第 四 八 四 一 ○ 八 號 公 告 文 明 載 〆 「 在 水 體 內

不 得 飼 養 家 禽 ， 水 體 外 飼 養 或 放 牧 家 禽 、 家 畜 不 得 污 染 水 體 。 」 ， 同 法 第 十 二 條

復 規 定 〆 「 前 條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內 ， 原 有 建 築 物 及 土 地 使 用 ， 經 主 管 機 關 會 商

有 關 機 關 認 為 有 貽 害 水 質 水 量 者 ， 得 通 知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拆 除 、

改 善 或 改 變 使 用 。 其 所 受 之 損 失 ， 由 自 來 水 事 業 補 償 之 。 前 項 補 償 金 額 ， 如 雙 方

不 能 達 成 協 議 時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」 。 是 以 依 法 而 論 ， 內 政 部 於 七 十 六 年 三 月

二 十 一 日 公 告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後 ， 應 不 得 有 飼 養 豬 隻 之 行 為 ， 至 於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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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前 之 養 豬 戶 ， 自 應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， 並 無 疑 義 。  

（ 三 ） 環 保 署 依 據 上 開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、 第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， 擬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

保 護 綱 要 計 畫 ---- 高 屏 溪 、 淡 水 河 、 頭 前 溪 、 大 甲 溪 、 曾 文 溪 部 分 」 報 請 行 政

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核 定 後 ， 該 署 為 使 養 豬 戶 知 悉 該 計 畫 內 容 ， 於 八 十 八

年 一 月 發 布 新 聞 稿 ， 並 於 同 年 四 月 份 發 出 「 您 關 心 的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依 法 拆 除 補

償 面 面 觀 」 說 帖 共 五 千 份 ， 計 分 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農 委 會 ） 、 前 台

灣 省 政 府 農 林 廳 、 前 省 環 保 處 、 台 北 縣 等 十 個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之 環 境 保 護 局 及 農

業 局 、 中 華 民 國 養 豬 協 會 、 中 華 民 國 養 豬 事 業 發 展 協 進 會 、 台 灣 省 毛 豬 運 銷 合

作 社 聯 合 會 等 相 關 單 位 廣 為 宣 導 ， 該 份 說 帖 內 容 對 於 環 保 署 主 辦 之 「 水 源 保 護

區 養 豬 拆 除 補 償 」 與 農 委 會 主 辦 之 「 養 豬 離 牧 補 償 」 之 區 別 ， 有 詳 細 說 明 。 該

說 帖 提 及 〆 「 … 養 豬 離 牧 補 償 是 自 願 的 々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依 法 拆 除 補 償 是 強 制 的

」 ， 是 以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依 法 拆 除 補 償 依 前 開 法 令 與 上 開 說 帖 內 容 可 悉 ， 「 水 源 保

護 區 禁 養 豬 隻 」 自 始 即 屬 強 制 性 ， 惟 易 讓 外 界 誤 解 「 申 請 補 償 」 亦 為 強 制 ， 而 養

豬 拆 遷 補 償 必 頇 由 養 豬 戶 主 動 提 出 申 辦 ， 始 依 「 養 豬 拆 遷 補 償 標 準 」 核 發 補 償 費

， 亦 與 自 願 無 關 ， 環 保 署 對 於 宣 導 所 採 用 文 字 之 表 達 ， 有 欠 嚴 謹 ， 徒 增 困 擾 。  

（ 四 ）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核 定 六 十 四 〃 五 億 元 之 「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拆 除 補

償 」 經 費 後 ， 環 保 署 亦 著 手 研 訂 補 償 標 準 ， 惟 補 償 標 準 草 案 提 出 後 ， 養 豬 戶 要

求 之 額 度 最 高 達 四 ○ ○ 億 元 ， 由 於 二 者 相 差 懸 殊 ， 且 養 豬 戶 間 意 見 亦 非 一 致 ，

該 署 遂 與 養 豬 戶 代 表 十 數 次 協 調 溝 通 ， 其 中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鍾 紹 和 立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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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舉 辦 之 公 聽 會 後 完 成 之 「 鍾 立 委 紹 和 與 環 保 署 、 農 委 會 談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

依 法 拆 除 補 償 工 作 備 忘 錄 」 指 出 〆 「 對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養 豬 團 體 提 出 可

自 行 選 擇 不 養 或 符 合 環 保 標 準 繼 續 飼 養 之 方 案 ， 環 保 署 意 見 如 下 〆 … （ 二 ） 可

自 行 選 擇 不 養 或 符 合 環 保 標 準 繼 續 飼 養 之 方 案 ， 執 行 時 仍 應 採 同 一 村 里 內 百 分 之

七 十 或 八 十 之 養 豬 戶 有 共 同 拆 除 意 願 ， 且 共 同 提 出 申 請 時 ， 依 共 同 拆 除 意 願 高 低

決 定 執 行 取 得 補 償 金 額 之 優 先 順 序 … 以 上 建 議 請 養 豬 團 體 參 考 ， 俟 養 豬 團 體 獲 較

為 一 致 之 意 見 ， 再 進 行 研 商 … 」 。 嗣 經 養 豬 團 體 參 考 前 述 意 見 及 該 署 八 十 九 年 一

月 六 日 原 訂 之 補 償 標 準 （ 草 案 ） 內 容 ， 仍 提 出 〆 「 由 養 豬 戶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停 養 ，

有 意 願 飼 養 者 ， 不 執 行 禁 養 」 之 訴 求 （ 詳 見 環 保 署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日 八 九 環 署

水 字 第 ○ ○ 三 ○ 三 七 九 號 函 附 件 第 九 頁 ） ， 是 以 環 保 署 於 前 開 備 忘 錄 所 提 之 意 見

雖 非 最 後 之 結 論 ， 但 其 內 容 則 易 使 養 豬 戶 誤 以 為 該 署 曾 同 意 考 慮 以 「 自 願 停 養 」

取 代 「 強 制 停 養 」 。  

（ 五 ） 由 於 部 分 養 豬 戶 持 續 表 達 續 養 豬 隻 之 意 願 ， 加 上 經 濟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間 擬 修 正

自 來 水 法 台 灣 省 施 行 細 則 ， 將 水 源 區 飼 養 豬 隻 原 規 範 屬 貽 害 水 質 之 行 為 ， 放 寬 為

〆 「 於 水 源 區 飼 養 豬 隻 超 過 放 流 水 標 準 方 屬 貽 害 水 質 之 行 為 」 ， 致 部 分 養 豬 戶 心 存

觀 望 。 行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陳 錦 煌 為 解 決 經 濟 部 與 環 保 署 之 不 同 意 見 ， 乃 於 九 十 年 三

月 二 十 一 日 主 持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 ---- 高 屏 溪 、 淡 水 河 、 頭 前 溪 、

大 甲 溪 、 曾 文 溪 部 分 」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依 法 拆 除 工 作 執 行 問 題 會 議 ， 會

中 作 成 會 議 結 論 略 以 〆 「 『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 ---- 高 屏 溪 、 淡 水 河 、 頭



1
5 

 

前 溪 、 大 甲 溪 、 曾 文 溪 部 分 』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之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應 一 律 依 法 拆 除 。 」 ，

行 政 院 並 於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台 九 十 環 字 第 ○ 一 三 二 八 九 號 函 檢 送 該 會 議 紀 錄

予 內 政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環 保 署 、 農 委 會 。 由 該 會 議 紀 錄 可 知 ， 「 水 源 區 養 豬 拆 遷 」 仍

具 有 強 制 性 。  
（ 六 ） 由 於 部 分 陳 訴 人 認 為 環 保 署 推 動 「 水 源 區 養 豬 拆 遷 補 償 」 影 響 渠 等 之 權 益 ， 遂

向 該 署 提 出 訴 願 惟 遭 〆 「 訴 願 不 受 理 」 之 決 定 ， 復 又 向 行 政 院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提

出 再 訴 願 ， 惟 行 政 院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參 考 環 保 署 之 答 辯 內 容 ，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六 日

作 成 之 台 九 十 訴 字 第 ○ 一 四 六 ○ ○ 號 決 定 書 卻 指 出 〆 「 …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

環 署 水 字 第 ○ ○ 四 九 六 三 七 號 公 告 補 償 基 準 及 注 意 事 項 … 惟 其 法 律 效 果 之 發 生

， 仍 繫 於 該 區 域 內 養 豬 戶 （ 場 ） 是 否 依 前 開 公 告 內 容 提 出 補 償 申 請 而 定 ， 非 屬 具

有 強 制 性 之 規 定 … 」 ， 是 以 該 決 定 書 係 認 為 環 保 署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環 署 水

字 第 ○ ○ 四 九 六 三 七 號 公 告 之 補 償 基 準 及 注 意 事 項 「 並 無 強 制 性 」 。  

（ 七 ） 由 於 環 保 署 對 於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是 否 全 面 實 施 禁 養 ， 未 逐 一 明 確 告

知 個 別 陳 訴 人 ， 且 對 外 說 明 反 覆 不 定 ， 立 法 院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召 開 「 誰

來 救 救 五 大 流 域 養 豬 戶 公 聽 會 」 時 ， 立 法 委 員 鍾 紹 和 發 言 指 出 〆 「 … 政 府 一 句 沒

錢 ， 尌 要 強 制 禁 養 … 」 ， 立 法 委 員 曾 永 權 發 言 強 調 〆 「 … 我 們 要 求 行 政 院 將 不 合

理 地 方 修 正 … 」 ， 顯 見 環 保 署 未 明 確 宣 示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是 否 全 面 實

施 禁 養 〇 帶 給 養 豬 戶 之 不 確 定 感 ， 累 積 民 怨 甚 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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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綜 上 ， 環 保 署 明 知 立 法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第 三 會 期 第 二 十 七 次 會

議 ， 審 查 「 口 蹄 疫 危 機 處 理 特 別 預 算 案 」 時 ， 會 中 已 決 議 〆 「 … 依 飲 用 水 管 理 條

例 第 五 條 及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， 對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養 豬 戶 ， 認 定 有 貽 害 水 質 與 水 量

之 行 為 ， 應 強 制 停 養 」 ， 該 署 復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提 出 之 「 您 關 心 的 水 源 保 護 區 養

豬 依 法 拆 除 補 償 面 面 觀 」 說 帖 內 容 ， 亦 屬 「 強 制 停 養 」 ， 惟 至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三

十 日 之 「 鍾 立 委 紹 和 與 環 保 署 、 農 委 會 談 水 源 保 護 區 養 豬 依 法 拆 除 補 償 工 作 備 忘

錄 」 之 內 容 則 有 「 自 願 停 養 」 之 意 ， 而 經 濟 部 於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

通 過 後 ， 始 有 意 修 改 自 來 水 法 ， 致 養 豬 戶 期 待 修 法 後 可 於 水 源 區 內 繼 續 飼 養 豬

隻 。 另 行 政 院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台 九 十 環 字 第 ○ 一 三 二 八 九 號 函 則 顯 示 「 依

法 拆 除 水 源 區 養 豬 戶 」 仍 有 「 強 制 性 」 ， 加 以 環 保 署 對 於 再 訴 願 答 辯 資 料 未 明 確

言 明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及 同 法 台 灣 省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條 係 屬 於 強 制 禁 止 之 規 定 ，

而 養 豬 拆 遷 補 償 屬 於 自 願 提 出 申 請 ， 二 者 有 其 差 異 ， 再 度 使 養 豬 戶 誤 認 行 政 院

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台 九 十 環 字 第 ○ 一 三 二 八 九 號 函 之 「 強 制 停 養 」 又 改 為 「

非 強 制 停 養 」 。 由 於 環 保 署 對 外 之 說 明 反 覆 不 定 ， 加 上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於 行 政 院 核

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後 ， 方 有 意 修 改 自 來 水 法 ， 更 使 養 豬 戶 對 於 是

否 可 繼 續 飼 養 豬 隻 無 所 適 從 ， 環 保 署 與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均 有 疏 失 。  

六 、 環 保 署 處 理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， 未 針 對 民 眾 陳 訴 問 題 明 確 答 覆 ， 欠 缺 現 代 化 政 府 積 極 為 民

服 務 作 為 ， 應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〆   

（ 一 ） 查 「 各 機 關 答 復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時 ， 應 針 對 案 情 內 容 敘 明 具 體 處 理 意 見 及 法 規 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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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， 以 簡 明 、 肯 定 之 文 字 答 復 陳 情 人 ， 並 副 知 有 關 機 關 。 」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

關 處 理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要 點 第 十 點 定 有 明 文 ， 復 查 公 文 程 式 條 例 第 八 條 亦 規 定 〆 「

公 文 文 字 應 簡 淺 明 確 … 」 ， 各 機 關 處 理 民 眾 陳 情 案 件 ， 自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。  
（ 二 ） 復 查 部 分 養 豬 戶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函 請 環 保 署 尌 「 養

豬 拆 遷 補 償 為 強 制 性 或 自 願 性 」 乙 節 請 求 釋 示 ， 環 保 署 雖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以

（ 八 九 ） 環 署 水 字 第 ○ ○ 七 五 八 七 八 號 函 復 陳 訴 人 ， 惟 查 該 署 並 未 針 對 陳 訴 問 題

依 前 開 規 定 明 確 答 覆 陳 訴 人 。  

（ 三 ） 部 分 養 豬 團 體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、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再 度 函 請 環 保 署 尌 「 養 豬 拆 遷

補 償 為 強 制 性 或 自 願 性 」 乙 節 請 求 釋 示 ， 環 保 署 雖 分 別 以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（ 九 ○

） 環 署 水 字 第 ○ ○ 二 二 一 七 四 號 函 、 五 月 十 六 日 （ 九 ○ ） 環 署 水 字 第 ○ ○ 二 六 一

七 二 號 函 復 陳 訴 人 ， 惟 查 該 署 仍 未 針 對 陳 訴 問 題 依 前 開 規 定 明 確 答 覆 陳 訴 人 。  

（ 四 ） 綜 上 ， 環 保 署 未 依 上 開 規 定 處 理 民 眾 陳 情 案 ， 顯 然 欠 缺 現 代 化 政 府 積 極 為 民 服

務 之 作 為 ， 致 使 部 分 養 豬 戶 對 於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及 同 法 台 灣 省 施 行 細 則 第 九

條 之 強 制 禁 止 規 定 ， 與 養 豬 拆 遷 補 償 基 準 之 自 願 申 請 ， 有 所 混 淆 ， 而 滋 生 紛 擾

與 衍 生 爭 議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七 、 農 委 會 未 積 極 輔 導 養 豬 戶 職 業 訓 練 與 轉 業 ， 任 令 養 豬 戶 四 處 陳 情 ， 面 臨 生 計 之 不 確 定 ，

怠 忽 職 責 ， 顯 有 不 當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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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輔 導 養 豬 戶 拆 遷 補 償 後 之 轉 業 ， 乃 水 源 區 禁 養 豬 隻 政 策 成 功 與 否 之 關 鍵 ， 本 院

財 政 及 經 濟 委 員 會 前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巡 察 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保

護 及 養 豬 離 牧 政 策 等 業 務 」 ， 其 中 五 月 十 七 日 進 行 諮 詢 會 議 時 ， 養 豬 戶 代 表 陳

先 生 發 言 指 出 〆 「 … 你 們 一 直 說 轉 業 轉 業 ， 要 我 們 如 何 轉 業 〇 … 是 否 有 辦 法 讓

我 們 轉 業 〇 」 ， 另 立 法 院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召 開 「 誰 來 救 救 五 大 流 域 養 豬

戶 公 聽 會 」 時 ， 立 法 委 員 蘇 煥 智 指 出 〆 「 … 轉 業 問 題 ， 要 讓 六 十 幾 歲 的 阿 伯 來

轉 業 ， 很 難 。 」 ， 屏 東 縣 離 牧 自 救 會 發 言 指 出 〆 「 … 叫 我 這 樣 多 歲 了 還 要 去 轉 業

真 正 有 困 難 … 」 ， 養 豬 戶 代 表 發 言 指 出 〆 「 … 四 十 幾 歲 叫 我 怎 樣 去 轉 業 … 」 ， 台

灣 大 學 農 業 經 濟 系 陳 保 基 教 授 指 出 〆 「 … 離 牧 農 民 要 照 顧 ， 必 頇 快 解 決 問 題 …

」 。 是 以 前 揭 發 言 內 容 正 突 顯 水 源 區 養 豬 拆 遷 補 償 配 套 措 施 不 足 之 處 ， 農 委 會

雖 有 因 應 方 案 ， 惟 未 調 查 養 豬 戶 願 意 轉 業 之 行 業 與 學 習 之 技 能 。  

（ 二 ） 行 政 院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貣 實 施 「 政 府 部 門 創 造 尌 業 機 會 方 案 」 ， 揆 之 該 方 案

之 尌 業 機 會 計 有 （ １ ） 公 共 工 程 建 設 類 〆 如 推 動 北 、 中 、 南 水 資 源 工 程 計 畫 需

八 十 人 々 發 展 休 閒 農 業 計 畫 需 一 、 五 ○ ○ 人 々 推 動 高 屏 溪 、 二 仁 溪 、 將 軍 溪 等

河 川 稽 查 工 作 需 一 ○ ○ 人 〄 〄 等 。 （ ２ ） 地 區 尌 業 創 造 類 〆 如 辦 理 農 村 聚 落 重

建 計 畫 需 五 、 二 ○ ○ 人 々 於 九 二 一 受 創 地 區 辦 理 「 關 懷 森 林 生 態 之 旅 」 計 畫 需

二 ○ ○ 人 〄 〄 〄 等 々 另 提 供 有 準 備 之 勞 動 力 ， 計 有 輔 導 失 業 者 參 加 服 務 員 訓 練

， 投 入 長 期 照 護 工 作 需 一 、 ○ ○ ○ 人 、 辦 理 觀 光 休 閒 中 高 齡 二 度 尌 業 職 業 訓 練

需 五 ○ ○ 人 、 推 動 農 業 經 營 管 理 人 才 培 訓 需 一 、 四 ○ ○ 人 、 辦 理 農 民 轉 業 第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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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長 訓 練 需 一 、 四 ○ ○ 人 及 辦 理 休 閒 農 業 經 營 管 理 及 解 說 教 育 訓 練 需 四 五 ○ 人

等 ， 惟 該 方 案 實 施 以 來 ， 接 受 農 委 會 依 該 方 案 輔 導 尌 業 之 養 豬 戶 仍 屬 偏 低 。  

（ 三 ） 綜 上 ， 農 委 會 對 於 輔 導 養 豬 戶 轉 業 ， 雖 有 因 應 方 案 ， 惟 未 調 查 養 豬 戶 願 意 轉 業

之 行 業 與 願 意 學 習 之 技 能 ， 另 行 政 院 雖 實 施 「 政 府 部 門 創 造 尌 業 機 會 方 案 」 ， 惟

經 由 農 委 會 依 該 方 案 輔 導 尌 業 之 受 拆 遷 養 豬 戶 仍 屬 少 數 ， 尤 以 本 院 自 八 十 九 年 五

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巡 察 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及 養 豬 離 牧 政 策 等 業 務 」 迄 今 ， 已

屆 一 年 ， 關 於 輔 導 養 豬 戶 轉 業 之 工 作 ， 農 委 會 仍 無 具 體 明 顯 成 效 ， 坐 令 養 豬 戶 四

處 陳 情 ， 面 臨 生 計 之 不 確 定 ， 卻 無 以 解 決 轉 業 問 題 ， 農 委 會 怠 忽 職 責 ， 莫 此 為 甚

。  

八 、 農 委 會 未 積 極 輔 導 受 拆 遷 之 養 豬 戶 合 理 利 用 農 牧 用 地 ， 亦 未 協 調 內 政 部 與 財 政 部 等 相

關 單 位 專 案 輔 導 ， 致 養 豬 戶 不 斷 陳 情 ， 損 及 政 府 形 象 ， 核 有 違 失 〆   

（ 一 ） 本 院 財 政 及 經 濟 委 員 會 前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巡 察 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

保 護 及 養 豬 離 牧 政 策 等 業 務 」 ， 其 中 五 月 十 七 日 進 行 諮 詢 會 議 時 ， 養 豬 戶 代 表 許 先

生 發 言 指 出 〆 「 我 的 土 地 地 目 是 『 特 定 農 業 區 農 牧 用 地 』 ， 今 天 不 讓 我 養 豬 ， 我 的

地 目 要 如 何 變 更 〇 」 ， 高 雄 縣 議 會 張 乾 德 議 員 指 出 〆 「 為 何 『 畜 牧 用 地 』 之 土 地 不

能 蓋 牧 場 〇 」 鍾 立 法 委 員 紹 和 亦 指 出 〆 「 現 在 豬 舍 空 出 來 ， 沒 有 生 產 ， 沒 有 收 入 …

銀 行 每 個 月 來 催 繳 利 息 … 」 ， 上 開 與 會 人 員 之 發 言 ， 凸 顯 水 源 區 養 豬 戶 拆 除 補 償 後

， 養 豬 戶 之 土 地 面 臨 不 知 如 何 合 法 利 用 及 貸 款 利 息 催 繳 之 問 題 ， 惟 查 農 委 會 除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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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宣 示 外 ， 並 無 進 一 步 積 極 協 助 養 豬 戶 疏 困 之 措 施 ， 除 影 響 本 案 水 源 保 護 區 拆

除 補 償 政 策 之 執 行 進 度 外 ， 更 致 養 豬 戶 不 斷 陳 情 與 損 及 政 府 形 象 。  

（ 二 ） 上 開 問 題 ， 農 委 會 以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（ 八 九 ） 農 企 字 第 ○ 八 九 ○ 一 五 六

三 八 七 號 函 指 出 〆 「 〄 〄 〄 二 、 配 合 因 應 我 國 加 入 Ｗ Ｔ Ｏ ， 輔 導 畜 禽 業 者 離 牧 ，

有 關 停 養 之 畜 禽 舍 用 地 ， 農 委 會 擬 採 行 以 下 處 理 方 式 〆 （ 一 ） 優 先 輔 導 『 離 牧 不

離 農 』 ， 將 現 有 畜 禽 舍 重 行 整 理 ， 做 為 種 植 花 卉 、 溫 室 蔬 菜 或 做 為 植 物 工 廠 等 農

業 使 用 。 （ 二 ） 至 確 屬 『 離 牧 離 農 』 土 地 ， 原 則 上 支 持 變 更 為 非 農 業 使 用 。 但 仍

需 符 合 農 業 發 展 條 例 第 九 條 維 護 農 業 發 展 需 要 及 總 量 管 制 之 精 神 ， 以 及 第 十 條

不 影 響 農 業 生 產 環 境 之 完 整 規 定 ， 並 符 合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之 審 查 作 業 規 定

中 所 涉 及 農 地 之 審 查 條 件 ， 因 此 無 法 通 案 處 理 。 三 、 離 牧 離 農 者 若 擬 將 原 畜 禽

舍 用 地 變 更 為 非 農 業 使 用 ， 僅 需 準 備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書 及 農 地 變 更 使 用 說 明 書 等

文 件 ， 依 各 該 事 業 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所 訂 之 變 更 條 件 及 程 序 提 出 申 請 ， 並 經

變 更 前 、 後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即 可 〄 〄 〄 」 。  

（ 三 ） 然 查 ， 本 院 自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巡 察 「 高 屏 溪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及 養 豬 離 牧

政 策 等 業 務 」 迄 今 ， 已 屆 一 年 ， 關 於 輔 導 養 豬 戶 合 理 利 用 農 地 之 重 要 工 作 ， 農 委 會

仍 無 具 體 明 顯 成 效 ， 除 無 法 明 確 掌 握 養 豬 戶 轉 業 意 願 與 欲 接 受 輔 導 人 數 外 ， 亦 無 具

體 可 行 之 輔 導 項 目 ， 尤 以 養 豬 戶 不 熟 諳 土 地 合 理 利 用 之 相 關 申 辦 程 序 與 沉 重 銀 行 貸

款 負 擔 等 情 ， 農 委 會 亦 未 協 調 內 政 部 與 財 政 部 等 相 關 單 位 專 案 輔 導 ， 致 輔 導 養 豬 戶

合 理 利 用 農 地 與 協 調 金 融 機 構 為 民 紓 困 之 成 效 不 彰 ， 農 委 會 不 無 疏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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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 行 政 院 雖 於 八 十 七 年 核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保 護 綱 要 計 畫 」 ， 惟 未 善 盡 監 督 職 責 ， 任 令

內 政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環 保 署 、 農 委 會 各 自 為 政 ， 影 響 計 畫 成 效 ， 顯 有 違 失 〆  

行 政 院 為 全 國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， 對 於 所 屬 部 會 本 有 指 示 、 統 合 與 監 督 之 責 ， 惟 由 前 述 調

查 意 見 所 列 各 機 關 之 違 失 可 知 ， 行 政 院 為 解 決 高 屏 溪 水 質 長 期 不 佳 之 問 題 ， 雖 於 八 十 七 年

十 二 月 一 日 核 定 「 飲 用 水 水 源 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， 惟 該 計 畫 既 已 確 定 ， 在 執 行 過 程 ， 經 濟 部

卻 首 先 提 出 修 改 自 來 水 法 之 提 議 ， 復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公 告 〆 「 下 列 工 廠 、 礦 場 或 經 中

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事 業 不 得 新 設 ， 但 無 廢 水 及 廢 水 處 理 符 合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

放 流 水 標 準 者 ， 排 放 至 保 護 區 之 外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… 15 、 養 豬 業 … 」 違 背 立 法 院 八 十 六 年 五

月 三 十 一 日 之 「 強 制 停 養 」 決 議 ， 並 與 行 政 院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〆 「 養 豬 為 貽 害 水 質 之 行

為 」 及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〆 「 應 一 律 依 法 拆 除 」 之 立 場 相 左 々 其 次 ， 環 保 署 於 回 覆 民 眾 陳

情 案 件 關 於 「 水 源 區 養 豬 強 制 停 養 」 之 語 意 不 清 且 對 外 之 說 明 反 覆 不 定 ， 加 以 農 委 會 與 內

政 部 關 於 輔 導 養 豬 戶 轉 業 與 合 理 利 用 農 地 之 重 要 工 作 ， 均 無 具 體 成 效 ， 致 使 「 飲 用 水 水 源

水 質 綱 要 計 畫 」 執 行 過 程 ， 民 怨 四 貣 ， 坐 令 養 豬 戶 四 處 陳 情 與 紛 爭 不 斷 。 行 政 院 為 全 國 最

高 行 政 機 關 ， 對 於 關 係 高 屏 地 區 百 姓 飲 水 安 全 之 重 要 計 畫 ， 竟 未 善 盡 監 督 責 任 ， 任 令 經 濟

部 、 內 政 部 、 環 保 署 、 農 委 會 各 自 為 政 ， 如 此 施 政 成 果 ， 難 獲 民 心 ， 違 失 之 咎 甚 明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經 濟 部 、 內 政 部 、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高 雄 縣 政 府 、 屏 東 縣

政 府 未 能 通 力 合 作 ， 共 同 解 決 高 屏 溪 水 質 提 昇 與 合 理 補 償 養 豬 戶 之 問 題 ， 且 行 政 院 亦 未 善 盡 統 合

與 監 督 經 濟 部 、 內 政 部 、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之 責 ， 致 使 養 豬 戶 無 所 適 從 與 陳

情 不 斷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函 請 行 政 院 督 飭 所 屬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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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   月    日  


